
A17

■ 2015年2月11日 星期三

信息披露

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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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华科技"、"发行人"）于2015年2月9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光华科技"� A�股1,200万股。根据当日总体申购情况，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

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从网下向网上回拨。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700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90%。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117,037户，有效申购股数为6,785,847,500股，配号总数为13,571,

695个， 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 截止号码为 000013571695。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3978869257%，网上投资者最终超额认购倍数为251.32769倍。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2015年2月11日在深圳红荔路上步工业区10栋2楼进行本次发行网

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2015年2月1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2月11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

1、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光华科技”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3,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 196号文核准。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

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在剔除最高部分报价后，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保荐人（主承销商）” ）考虑剩余报价和拟申购数量、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

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2.31元/股，发行数量为3,000万股。

3、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申购缴款工作已于2015年2月9日（T日）结束，本次发行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154,760万股，网上

有效申购数量为6,785,847,500股，网上、网下发行均获得足额认购，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认购倍数为565.48729倍，高于150倍。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总体申购情况以及《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

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和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 ）公布的网上网下回拨机制，于2015年2月10日（T+1日）决定启动回拨机制，从网下向网上回拨，回拨后，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7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90%。回拨后，网下有

效申购倍数为515.86667倍；网上有效申购倍数为251.32769倍。

4、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和《发行公告》中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保荐人（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对所有参加网下

申购并缴款的网下投资者进行配售。

5、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缴付的申购资金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本次网下

发行过程由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对此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6、根据2015年2月6日（T-1日）公布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获得配售的所有投资者送

达获配通知。

一、网下申购及缴款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98号）的要求，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

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资金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经核查确认，55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86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有效

申购资金为1,905,095.60万元，有效申购数量为154,760万股。

二、回拨机制启动情况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申购缴款工作已于2015年2月9日（T日）结束，本次发行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154,760万股，网上有

效申购数量为6,785,847,500股，网上、网下发行均获得足额认购，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认购倍数为565.48729倍。发行人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根据总体申购情况以及《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和《发行公告》公布的网上网下回拨机制，于2015年2月10日

（T+1日）决定启动回拨机制，从网下向网上回拨，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2,7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90%。回拨后，网下有效申购倍数为515.86667倍；网上有效申购倍数为251.32769倍。

三、网下配售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配售对象为86个，有效申购数量为154,760万股。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和《发行公告》中

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保荐人（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对所有参加网下申购并缴款的网下投资者进行了配售。配售股数只取计

算结果的整数部分，不足一股的零股累积后由保荐人（主承销商）配售给获配数量最大的投资者；若获配数量相同,则按照

申报时间先后配售给申报时间早的投资者；如果按照上述方法仍不能确定，则以投资者申购时在深交所网下电子平台中记

录先后顺序为准。

各类型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最终获配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获配股数

（万股）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占网下配售总股

数的比例

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

A

类）

48,600 31.403463427% 120.0057 0.24691358% 40.002%

年金保险资金（

B

类）

57,560 37.193073146% 97.5930 0.16955538% 32.531%

其他投资者（

C

类）

48,600 31.403463427% 82.4013 0.16955538% 27.467%

总计

154,760 100% 300.0000 - 100%

A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B类，B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C类，同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相同；向A类、B类投资者

优先配售的比例分别不低于预先安排的40%、30%。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和《发行公告》中规定的网下配售

原则。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投资者的最终获配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投资者

类型

申购数量

（万股）

获配数量

（万股）

山西太钢投资有限公司 山西太钢投资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C 1,800 3.0519

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C 1,800 3.0519

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C 1,800 3.0519

浙江中扬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中扬投资有限公司

C 1,800 3.0519

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C 1,800 3.0519

曾广生 曾广生

C 1,800 3.0519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欧成长优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A 1,800 4.4444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B 1,800 3.0519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泰达宏利养老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800 4.4444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A 1,800 4.444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品牌传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800 4.4444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易方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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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A 1,800 4.4444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安价值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A 1,800 4.4444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避险增值基金

A 1,800 4.4444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800 4.4444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A 1,800 4.4444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宝兴业多策略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A 1,800 4.4444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荣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800 4.4444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全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800 4.4444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基金理财计划专户

C 1,800 3.0519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800 4.4444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融通动力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800 4.4444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融通通泽一年目标触发式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A 1,800 4.4444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融通健康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800 4.4444

武汉钢铁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

武汉钢铁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C 1,800 3.0519

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保险产品

B 1,800 3.0519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城久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800 4.4444

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B 1,800 3.0519

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

B 1,800 3.0519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东方利群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1,800 4.4444

万向财务有限公司 万向财务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1,800 3.0519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东方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800 4.4444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安顺证券投资基金

A 1,800 4.4513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安创新证券投资基金

A 1,800 4.4444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安新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800 4.4444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盈祥瑞养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800 4.4444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C 1,800 3.0519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C 1,800 3.0519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泰民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

A 1,800 4.4444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混合偏债产品委托投资

C 1,800 3.0519

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

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C 1,800 3.0519

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保险产品

B 1,800 3.0519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1,800 3.0519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联安德盛安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800 4.4444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联安新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800 4.4444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联安通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800 4.4444

国投财务有限公司 国投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C 1,800 3.0519

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C 1,800 3.0519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

B 1,800 3.0519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传统普保产品

B 1,800 3.0519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险产品

B 1,800 3.0519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型保险产品

B 1,800 3.0519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受托管理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集团本

级

-

自有资金

B 1,800 3.0519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

品

B 1,800 3.0519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

B 1,800 3.0519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B 1,800 3.0519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团体分红

B 1,800 3.0519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人万能

B 1,800 3.0519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团体万能

B 1,800 3.0519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太平洋卓越财富二号（平衡型）

B 1,800 3.0519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分红

B 1,800 3.0519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B 1,800 3.0519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高利率保单

产品

B 1,800 3.0519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人寿

-

万能

-

个险万能

B 1,800 3.0519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正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

B 1,800 3.0519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产品

B 1,800 3.0519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C 1,800 3.0519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人寿

-

分红

-

个险分红

B 1,800 3.0519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人寿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B 1,800 3.0519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增值投资产品

B 1,760 2.9841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

险产品

B 1,800 3.0519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资金

B 1,800 3.0519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1,800 3.0519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C 1,800 3.0519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资金

B 1,800 3.0519

中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B 1,800 3.0519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1,800 3.0519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1,800 3.0519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团体万

能

B 1,800 3.0519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统筹外福利负债基金中信组合

B 1,800 3.0519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1,800 3.0519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1,800 3.0519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1,800 3.0519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1,800 3.0519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C 1,800 3.0519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C 1,800 3.0519

合计

154,760 300.0000

注1：零股69股根据零股配售原则配售给安顺证券投资基金；

注2：投资者类型中A指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类投资者；B指年金保险资金类投资者；C指A和B之外其它类投资者。

四、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获配投资者申购款（含获得配售部分）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按《关于缴

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6]78号）的规定处理。

五、持股锁定期限

获配投资者的获配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六、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

下：

电 话： 020－87555297、87557727

传 真： 020－87555850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2月11日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结果公告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仙坛股份"）于2015年2月9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仙坛股份"A股1,594万股。根据《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公告》公布的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及当日总体申购情况，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从网下向网上回拨。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398.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586.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90%。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295,784户，有效申购股数为9,166,850,000股，配号总数为18,333,

700个， 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 截止号码为 000018333700。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3912467205%，超额认购倍数为256倍。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15年2月11日在深圳红荔路上步工业区10栋2楼进行本次发行

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2015年2月1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2月11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重要提示

1、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3,985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89号文核准。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

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在剔除最高部分报价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考虑剩余报价和拟申购数量、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

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5.28元/股，发行数量为3,985万股。

3、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申购缴款工作已于2015年2月9日（T日）结束，本次发行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234,220万股，网上

有效申购数量为9,166,850,000股，网上、网下发行均获得足额认购，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认购倍数为575倍，超过150倍。发行

人和主承销商根据总体申购情况以及《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

公告》” ）和《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网上网下回拨机制，

于2015年2月10日（T+1日）决定启动回拨机制，从网下向网上回拨，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98.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586.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90%。回拨后，网下有效申购倍数为587.75倍；网上有效申购倍

数为256倍。

4、根据《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中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对所有参加网下申购

并缴款的网下投资者进行配售。

5、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缴付的申购资金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本次网下

发行过程由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对此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6、根据2015年2月6日（T-1日）公布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获得配售的所有投资者送

达获配通知。

一、网下申购及缴款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98号）的要求，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

认。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资金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经核查确认，68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98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有

效申购数量为234,220万股，有效申购资金为1,236,681.6万元。

二、回拨机制启动情况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申购缴款工作已于2015年2月9日（T日）结束，本次发行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234,220万股，网上有

效申购数量为9,166,850,000股，网上、网下发行均获得足额认购，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认购倍数为575倍，超过150倍。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总体申购情况以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公布的网上网下回拨机制，于2015年2月10

日（T+1日）决定启动回拨机制，从网下向网上回拨，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98.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为3,586.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90%。回拨后，网下有效申购倍数为587.75倍；网上有效申购倍数为256倍。

三、网下配售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配售对象为98家，有效申购数量为234,220万股。根据《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中规定的

网下配售原则，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对所有参加网下申购并缴款的网下投资者进行了配售。各类型网下投资者有效

申购及最终获配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配售比例 获配股数（股）

占网下最终

发行量比例

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

（A类）

76,480 32.6531% 0.208421% 1,594,084 40.0021%

年金保险资金

（B类）

57,360 24.4898% 0.151577% 869,424 21.8174%

其他投资者

（C类）

100,380 42.8571% 0.151577% 1,521,492 38.1805%

总计 234,220 100% - 3,985,000 100%

A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B类投资者，B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C类投资者，同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相同；向A

类、B类投资者的优先配售的比例分别不低于预先安排的40%、10%。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中规定的

网下配售原则。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投资者的最终获配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投资者类

型

申购股数（万

股）

获配数量

（股）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联安德盛安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2,390 49,813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欧新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A

类

2,390 49,813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2,390 49,813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联安新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2,390 49,813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联安通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2,390 49,813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海优质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2,390 49,813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海积极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2,390 49,813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润利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2,390 49,813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银保本二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2,390 49,813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品牌传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2,390 49,813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泰民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

A

类

2,390 49,813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易方达

5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2,390 49,813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易方达裕惠回报定期开放式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2,390 49,813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趋势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2,390 49,813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安价值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2,390 49,813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安优势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2,390 49,813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融通动力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2,390 49,813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通乾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2,390 49,813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融通通泽一年目标触发式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2,390 49,813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融通健康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2,390 49,813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安信鑫发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2,390 49,813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全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2,390 49,813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2,390 49,813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2,390 49,813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保本

3

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2,390 49,813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新财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2,390 49,813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

A

类

2,390 49,813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全可转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2,390 49,813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城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2,390 49,881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城久恒平衡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2,390 49,813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盈祥瑞养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2,390 49,813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A

类

2,390 49,813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保险产品

B

类

2,390 36,226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B

类

2,390 36,226

中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B

类

2,390 36,226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险分红

B

类

2,390 36,226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

B

类

2,390 36,226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资金

B

类

2,390 36,226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资金

B

类

2,390 36,226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受托管理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集团本

级

-

自有资金

B

类

2,390 36,226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B

类

2,390 36,226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

品

B

类

2,390 36,226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B

类

2,390 36,226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团体分红

B

类

2,390 36,226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团体万能

B

类

2,390 36,226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人万能

B

类

2,390 36,226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正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

B

类

2,390 36,226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产品

B

类

2,390 36,226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人寿

-

万能

-

个险万能

B

类

2,390 36,226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人寿

-

分红

-

个险分红

B

类

2,390 36,226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人寿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B

类

2,390 36,226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高利率保单产

品

B

类

2,390 36,226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险

B

类

2,390 36,226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型保险产品

B

类

2,390 36,226

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保险产品

B

类

2,390 36,226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企业年金

B

类

2,390 36,226

西部信托有限公司 西部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类

2,390 36,226

安徽国元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国元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C

类

2,390 36,226

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C

类

2,390 36,226

浙江中扬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中扬投资有限公司

C

类

2,390 36,226

厦门来尔富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厦门来尔富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C

类

2,390 36,226

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C

类

2,390 36,226

英大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英大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C

类

2,390 36,226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类

2,390 36,226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葛洲坝财务有限

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葛洲坝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C

类

2,390 36,226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C

类

2,390 36,226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类

2,390 36,226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类

2,390 36,226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C

类

2,390 36,226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C

类

2,390 36,226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C

类

2,390 36,226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类

2,390 36,226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类

2,390 36,226

武汉钢铁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钢铁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C

类

2,390 36,226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类

2,390 36,226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类

2,390 36,226

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C

类

2,390 36,226

万向财务有限公司 万向财务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类

2,390 36,226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类

2,390 36,226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C

类

2,390 36,226

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C

类

2,390 36,226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C

类

2,390 36,226

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C

类

2,390 36,226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类

2,390 36,226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C

类

2,390 36,226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类

2,390 36,226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C

类

2,390 36,226

国投财务有限公司 国投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C

类

2,390 36,226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类

2,390 36,226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类

2,390 36,226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类

2,390 36,226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C

类

2,390 36,226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混合偏债产品

C

类

2,390 36,226

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C

类

2,390 36,226

毕永生 毕永生

C

类

2,390 36,226

侯炯 侯炯

C

类

2,390 36,226

周文涛 周文涛

C

类

2,390 36,226

黄仕康 黄仕康

C

类

2,390 36,226

注：1、上表中的“获配数量”是根据《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及零股处理原则计算后的最

终配售数量；

2、获配投资者可通过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应退申购余款金额。如有疑问请及时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四、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获配投资者申购款（含获得配售部分）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按《关于缴

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6]78号）的规定处理。

五、持股锁定期限

获配投资者的获配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六、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发行人：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烟台牟平工业园区城东

法定代表人：王寿纯

联系电话：0535-4658717

传真：0535-4658318

联系人：吕洪义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A座16-18层

法定代表人：余政

电话：010-85120190

传真：010-85120211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2月11日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结果公告

股票代码：

600416

股票简称：湘电股份 编号：

2015

临

-007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数量和价格

（1）发行数量：134,920,634股

（2）发行价格：12.60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1,699,999,988.40元(控股股东湘电集团资产认购金额为99,184,014.00元，债权认购金额为69,155,796.00元，

现金认购金额为341,660,184.00元)

（4）募集资金净额：1,676,548,629.83元

2、投资者认购的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数量

（

股

）

限售期

（

月

）

限售期截止日

1

湘电集团有限公司

40,476,190 36 2018

年

2

月

9

日

2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422,619 12 2016

年

2

月

9

日

3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690,476 12 2016

年

2

月

9

日

4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095,238 12 2016

年

2

月

9

日

5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903,571 12 2016

年

2

月

9

日

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880,000 12 2016

年

2

月

9

日

7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759,325 12 2016

年

2

月

9

日

8

鹏华资产管理

（

深圳

）

有限公司

10,716,000 12 2016

年

2

月

9

日

9

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10,714,285 12 2016

年

2

月

9

日

10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62,930 12 2016

年

2

月

9

日

合计

134,920,634 -- --

3、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15年2月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

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参与认购的10位投资者中，除湘电集团有限公司之外其他9位投资者所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

得转让，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2016年2月10日；湘电集团有限公司所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8年2月10日。 以上预计上市流通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4、资产过户情况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东大会决议，湘电集团以其拥有的位于湖南省湘潭市下摄司街的2宗面积分别为85,115.9平方米和103,

412.08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认购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份，其他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份。

经核查，上述2宗土地已经更名至发行人名下，分别为湘国用【2015】00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土地使用权面积为85,115.9平方

米、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56年6月10日）和湘国用【2015】002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土

地使用权面积为103,412.08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62年10月9日）。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湘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人” 、“湘电股份” ）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履行了以下程序：

1、2014年4月23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

2、2014年5月31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湘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等议案。

3、2014年6月4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获得湖南省国资委批准同意。

4、2014年6月20日，公司召开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5、2014年12月12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

6、2015年1月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75号文《关于核准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

准了公司本次发行。

7、2015年2月3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5]第230015号《验资报告》，募集资金1,531,660,

178.40元已汇入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湘电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开设的专项账户。

8、2015年2月3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瑞华验字[2015]43020001号《验资报告》。

截至2015年2月3日止，湘电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34,920,634股，共募集资金人民币1,699,999,988.40元（含控股

股东湘电集团资产认购金额99,184,014.00元，债权认购金额69,155,796.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23,451,358.57元，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1,676,548,629.83元，其中：增加实收资本（股本）人民币134,920,634.00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1,541,627,995.83元。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发行证券的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数量：134,920,634股股。

3、发行证券面值：人民币1.00元。

4、发行价格：本次发行价格为12.60元/股，该发行价格相当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确定的发行底价8.57元/股

（分红修正后）的147.02%；相当于发行首日（2015年1月26日）前20个交易日均价12.47元/股的101.04%；相当于发行首日前一个交易日

收盘价13.04元/股的96.63%。

5、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1,699,999,988.40元（控股股东湘电集团资产认购金额为99,184,014.00元，债权认购金额为69,155,

796.00元，现金认购金额为341,660,184.00元）

6、发行费用：人民币23,451,358.57元

7、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1,676,548,629.83元

8、保荐机构：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华融证券” ）

9、主承销商：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1）2015年2月3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5]第230015号《验资报告》，募集资金1,531,660,

178.40元已汇入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湘电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开设的专项账户。

（2）2015年2月3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瑞华验字[2015]43020001号《验资报

告》。 截至2015年2月3日止，湘电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34,920,634股，共募集资金人民币1,699,999,988.40元

（含控股股东湘电集团资产认购金额99,184,014.00元，债权认购金额69,155,796.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23,451,358.57元，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676,548,629.83元，其中：增加实收资本（股本）人民币134,920,634.00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1,541,627,

995.83元。

2、股份登记情况

2015年2月9日，发行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权登记相关事宜。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华融证券作为湘电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全程参与了本次发行工作，华融证券认为：“本次发行经过了必

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本次发行的询价、定价和股票分配过程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证券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配售的认购对象的资

格符合发行人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发行对象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

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

2、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发行人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制作和

签署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过程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所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额、发行对象所获配售股份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发行人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股份总数为134,920,634股，发行对象总数为10名，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的规定，且未超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发行规模上限（即不超过198,370,000股）。

根据本次发行方案中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配售数量的确定原则，本次发行的价格确定为12.60元/股。

本次发行最终确认的发行对象及其获得配售的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数量

（

股

）

限售期

（

月

）

限售期截止日

1

湘电集团有限公司

40,476,190 36 2018

年

2

月

9

日

2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422,619 12 2016

年

2

月

9

日

3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690,476 12 2016

年

2

月

9

日

4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095,238 12 2016

年

2

月

9

日

5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903,571 12 2016

年

2

月

9

日

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880,000 12 2016

年

2

月

9

日

7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759,325 12 2016

年

2

月

9

日

8

鹏华资产管理

（

深圳

）

有限公司

10,716,000 12 2016

年

2

月

9

日

9

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10,714,285 12 2016

年

2

月

9

日

10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62,930 12 2016

年

2

月

9

日

合计

134,920,634 -- --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湘电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湘电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96,000万元

住所：湘潭市岳塘区下摄司街302号

法定代表人：柳秀导

经营范围：湖南省人民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电气机械及器材，电子设备，专用设备，通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

制造、销售；电梯的销售；法律、法规允许经营的对外贸易；职业技能培训；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与施工、代办电信业务、金属制品、化学原

料及制品的制造与销售、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限分公司经营）等。

2、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万元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常熟路8号静安广场裙楼2楼

法定代表人：万放

经营范围：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910,900万元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5号

法定代表人：任珠峰

经营范围：实业、高新技术产业、房地产项目的投资；资产受托管理；高新技术开发；投资策划；企业经营管理咨询；投资及投资管理；投

资咨询、顾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0万元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秀浦路2388号3幢528室

法定代表人：金煜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

件经营）

5、鹏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鹏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深圳市实行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度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邓召明

经营范围：商事主体的经营范围由章程确定；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经批准的项目，取得许可审批文件后方可开展相关

经营活动。

6、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深圳市实行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度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168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第43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经营范围：商事主体的经营范围由章程确定；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经批准的项目，取得许可审批文件后方可开展相关

经营活动。

7、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元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法定代表人：阮琪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8、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18,000万元

住所：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59号天津国际经济贸易中心A座16层

法定代表人：李琦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从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

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9、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18,000万元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南楼三层

法定代表人：弓劲梅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10、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0万元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号二期31-32层

法定代表人：朱学华

经营范围：基金设立、基金业务管理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

1、湘电集团与湘电股份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湘电集团是发行人的控股股东，本次履行承诺认购。 偶发性和经常性披露最近一年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本次非公开发行关联交易基本情况：2014年4月21日，发行人与湘电集团在湖南省湘潭市签署《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合

同》。 双方约定湘电集团以债权认购、资产认购及现金认购相结合的方式认购湘电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30%。 2014年5月30日，发

行人与湘电集团在湖南省湘潭市签署《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合同的补充合同》，根据湖南省国资委备案结果对资产认购部

分的交易价格进行了确认。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鉴于湘电集团持有公司

34.9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湘潭电机

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

2013年度、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详见2014年4月23日披露的临2014-007号《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3年度关联执行情况

及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其他偶发性的关联交易详见公司已披露的定期报告。

以上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网网站www.sse.com.cn。 除以上关联交易之外，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关联交易。

2、其他发行对象与湘电股份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除湘电集团外，其他所有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湘电股份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三、本次发行前后前10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15年1月14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

股

）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

股

）

股份限售情况

（

有

/

无

）

1

湘电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90% 212,343,361 40,000,000

无

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富成

长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法人

1.53% 9,299,549

无 无

3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其他法人

1.46% 8,882,465

无 无

4

吴海珍 自然人

1.39% 8,453,400

无 无

5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其他法人

1.12% 6,825,185

无 无

6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

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其他法人

1.03% 6,283,940

无 无

7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富竞争力优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法人

0.99% 6,008,370

无 无

8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七组合 其他法人

0.95% 5,794,111

无 无

9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其他法人

0.88% 5,336,680

无 无

10

孙显珍 自然人

0.87% 5,302,694

无 无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后，截至2015年2月9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

股

）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

股

）

股份限售情况

（

有

/

无

）

1

湘电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01% 252,819,551 40,000,000

有

2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

合

其他法人

1.81% 13,422,619

无 有

3

上银基金财富

31

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法人

1.60% 11,906,349

无 有

4

天弘基金定增

69

号湘电

股份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法人

1.60% 11,903,571

无 有

5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

分红

-

银保分

红

其他法人

1.45% 10,776,625

无 有

6

鹏华资产昊天定增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法人

1.44% 10,716,000

无 有

7

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其他法人

1.44% 10,714,285

无 有

8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其他法人

1.27% 9,458,368

无 无

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华富成长趋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法人

1.25% 9,299,549

无 无

10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

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法人

1.21% 9,019,276

无 无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股本总额为608,484,542股，控股股东为湘电集团。 截至2015年1月14日，湘电集团持有发行人股份212,

343,361股，占发行人总股本的34.90%。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湖南省国资委。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134,920,634股，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总股本为743,405,176股，控股股东持有发行人股份252,819,551股，

占发行人总股本的34.0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保持控股地位。 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发行人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类别

本次发行前

（

截至

2015

年

1

月

14

日

）

本次发行后

持股总数

（

股

）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

股

）

持股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134,920,634 18.15%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608,484,542 100.00% 608,484,542 81.85%

三

、

股份总额

608,484,542 100.00% 743,405,176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资产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增加，资产负债率下降，财务结构得以改善。 通过本次发行，能够减少公司财务费用，

增加运营资金，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和资金压力。

公司不存在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大量增加负债，以及使公司负债比例过低、财务成本不合理的情况。

（二）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发行人目前的主营业务为大中型交直流电机、风力发电系统、水泵及配套产品、城轨车辆牵引系统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募投项目将提高发行人在电机行业的市场占比，进一步提升发行人的核心竞争力、各项业务实力和盈利能

力。

（三）公司治理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股本总额为608,484,542股，控股股东为湘电集团。 截至2015年1月14日，湘电集团持有发行人股份212,

343,361股，占发行人总股本的34.90%。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湖南省国资委。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134,920,634股，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总股本为743,405,176股，控股股东持有发行人股份252,819,551股，

占发行人总股本的34.0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保持控股地位。 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发行人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未发生变更，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现有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四）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五）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1、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湘电集团之间的业务关系未发生变化。 公司与关联人的原有关联交易仍将继续遵循市场公正、公

平、公开的原则，依法签订关联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审批程序，严格按照市场定价

原则，保证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除湘电集团外，其他所有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湘电股份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2、本次发行前，经核查湘电股份与控股股东湘电集团不存在同业竞争。

3、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本公司不会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产生新的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不会对

公司的同业竞争造成影响。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祝献忠

保荐代表人

：

梁立群

、

张见

项目协办人

：

刘亚飞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8

号

联系电话

：

010-58315064

传真

：

010-58568130

发行人律师

：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

王丽

经办律师

：

赵怀亮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19

号富凯大厦

B

座

12

层

联系电话

：

010-52682888

传真

：

010-52682999

验资机构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负责人

：

朱建弟

经办注册会计师

：

段奇

、

辛庆辉

办公地址

：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

号四楼

联系电话

：

010-68278880

传真

：

010-68278880

验资

、

审计机构

：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负责人

：

顾仁荣

经办注册会计师

：

李竞开

、

周炳焱

办公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

8

号院

7

号楼中海地产广场西塔

3-9

层

联系电话

：

010-88095588

传真

：

010-88091199

七、上网公告附件

1、湘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2、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3、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4、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配售对象合规性的核查意见；

5、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湘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一日

股票代码：

600416

股票简称：湘电股份 编号：

2015

临

-008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非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劵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75号文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34,920,634.00股，发行价格12.60�元/股。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699,999,988.40元，其中湘电集团和其他投资者以现金

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1,531,660,178.40�元；扣除应支付的保荐、 承销费，公司募集资金账户实际收到人民币1,511,760,178.46元。 募集

资金到位情况已于2015年2月3日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瑞华验字

[2015]43020001号）。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设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劵交易所《上海证劵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湘潭分行

营业部、保荐人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2月10日签订了《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约定

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_602864963299__，截止2015年2月10日，专户余额为1,511,

760,178.46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高压高效节能电机产业化项目、高端装备电气传动系统产业化项目、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金的

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

依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

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梁立群、张见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

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

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5日前，遇节假日顺延）向甲方出具上月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20%的，甲方应

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

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

协议并注销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

日起失效。

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2016年12月31日解除。 持续督导期结束日适用甲方与丙方所签订的《保荐协议书》中对保荐期

间截止时间的约定。

十一、本协议一式六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湖南省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特此公告

报备文件：《三方监管协议》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二月十一日


